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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73        证券简称：粤宏远A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018 

 

关于 2020 年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对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因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，公司提请股东大会同意 2020 年度公司为下属公司

（包括子公司以及孙公司，下同）以及子公司与子公司或孙公司之间向银行或其

他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新增担保总额不超过 16.5 亿元(详见下文第

二点、担保额度预计情况)。 

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信用担保、资产抵押、质押等。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

权董事会在上述担保总额度范围内，根据各子公司、孙公司经营需求资金情况来

分配具体的融资担保额度，授权公司董事会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审批公司为下属公

司以及子公司与子公司或孙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具体事宜。 

被担保的对象包括：全资子公司广东宏远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广东宏

远投资有限公司、东莞市宏远水电工程有限公司；孙公司东莞市帝庭山房地产开

发有限公司、英德市新裕有色金属再生资源制品有限公司。 

担保有效期，始于此议案经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日之后一年内，

止于 2020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。 

此项议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并将提交公司

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批。 

二、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

担 保

方 被担保方 

担保方

持股比

例 

被担保方最近

一期资产负债

率 

截至目前

担保余额

（亿元） 

本次新增担保

额度（亿元） 

担保额度占上市

公司最近一期净

资产比例 

是否

关联

担保 

本公

司 

广东宏远集团

房地产开发有

限公司 

100% 52.63% 0.00 5.00 28.97% 否 

本公

司 

广东宏远投资

有限公司 
100% 110.54% 0.00 5.00 28.97% 

否 

本公 东莞市宏远水 100% 51.15% 0.00 0.50 2.90% 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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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 电工程有限公

司 

本公

司 

东莞市帝庭山

房地产开发有

限公司 

100% 79% 3.50 
5.00 

(*注) 
28.97% 否 

本公

司 

英德市新裕有

色金属再生资

源制品有限公

司 

78% 139.55% 0.00 1.00 5.79% 否 

合计 - - - 3.50 16.50 95.60% - 

*注：帝庭山公司预计新增的担保额度 5亿元，将会覆盖原担保余额 3.5亿元，即在本次担保有效期内

公司对其预计的担保余额不会超过 5亿元。 

三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被担保人的名称 
成立

日期 

注册地点 法 定 代

表人 

注 册

资本 
主营业务 

股权结构，产权控制关

系，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

广东宏远集团房

地产开发有限公

司 

1992-

2-15 

东莞市南城区

宏远工业区 
王连莹 

6800

万元 

房地产开发经营，房地产租赁，房地

产中介服务；批发、零售：建筑材料、

装饰材料、照明电器；教育投资等 

被担保人是本公司的全

资子公司 

广东宏远投资有

限公司 

2017-

8-11 

东莞市南城街

道 
王连莹 

5000

万元 

股权投资、股权投资基金、股权投资

基金管理、实业投资、创业投资、商

业投资、教育投资等 

被担保人是本公司的全

资子公司 

东莞市宏远水电

工程有限公司 

1994-

6-22 

东莞市南城区

宏远工业区 
单浩江 

1500

万元 

水电安装及维修，水电工程咨询，家

电维修，销售：水暖器材，五金。 

被担保人是本公司的全

资子公司 

东莞市帝庭山房

地产开发有限公

司 

2013-

11-26

日 

东莞市桥头镇

石水口村水口

城路 333号 

单浩江 
1000

万元 

房地产开发经营，房地产租赁，房地

产中介服务；批发、零售：建筑材料、

装饰材料、照明电器；教育投资；室

内外装饰工程；体育活动组织、策划 

被担保人是本公司全资

子公司广东宏远集团房

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

资子公司 

英德市新裕有色

金属再生资源制

品有限公司 

2002-

12-24 

英德市东华镇

东升工业园 
连华林 

5000

万元 

收集、贮存、利用：含铅废物 HW31

类和有色金属冶炼废物 HW48 类 3.7

万吨/年，其他废物 HW49 类中的

900-044-49废铅蓄电池 10万吨/年。 

被担保人是本公司全资

子公司广东宏远投资有

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

（*注：产权及控制关系

见下图） 

*注：被担保人新裕公司的产权关系图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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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日，被担保人广东宏远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

审计资产总额 894,118,562.94元，负债总额 470,571,370.78元（其中银行贷款

总额 0.00元，流动负债总额 470,530,836.12 元），净资产 423,547,192.16元；

2019 年度营业收入 15,633,155.95 元，利润总额 83,152,164.76 元，净利润

84,403,530.07元。 

2.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被担保人广东宏远投资有限公司经审计资产总

额 671,044,513.96 元，负债总额 741,772,677.61 元（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.00

元，流动负债总额 741,772,677.61 元），净资产-70,728,163.65 元；2019 年度

营业收入 0.00元，利润总额-115,419,318.14 元，净利润-115,372,457.19元。 

3.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被担保人东莞市宏远水电工程有限公司经审计

资产总额 68,244,242.50 元，负债总额 34,908,308.71 元（其中银行贷款总额

0.00 元，流动负债总额 34,908,308.71 元），净资产 33,335,933.79 元；2019

年度营业收入 24,853,978.38元，利润总额 1,183,877.55元，净利润 806,204.81

元。 

4.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被担保人东莞市帝庭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

审计资产总额 935,171,723.03元，负债总额 738,787,748.41元（其中银行贷款

总额 350,000,000.00 元，流动负债总额 388,787,748.41 元），净资产

196,383,974.62 元；2019 年度取得营业收入 552,010,789.65 元，利润总额

159,728,001.41元，净利润 119,530,860.73 元。 

5.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被担保人英德市新裕有色金属再生资源制品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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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 155,273,299.43元，负债总额 216,684,147.02元（其中

银行贷款总额 0.00 元，流动负债总额 164,863,034.27 元），净资产

-61,410,847.59 元；2019 年度取得营业收入 291,622,557.35 元，利润总额

-49,038,144.51元，净利润-45,372,546.60 元。 

以上被担保方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四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本担保为拟担保授权事项，具体担保事项尚未发生，担保协议尚未签署，协

议的内容将由相关公司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共同协商确定，最终实际担保总额

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总额度。 

五、董事会意见 

1．提供担保的原因 

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营房地产的开发与销售、水电工程安装及维修、对外投资

等业务，其业务性质决定了企业资金需求为密集型；孙公司从事环保再生铅的生

产，日常经营所需资金流量也较大，故在公司能够有效控制下属企业经营风险和

决策以及不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下，公司有必要为其提供担保，以有效解决它们

在项目建设和日常生产中对于资金需求的问题。 

2．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发展、生产经营的需要，被担保

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或孙公司，能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，无提供反担保情况。

公司在向上述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时，将视实际情况要求少数股东提供与其股权

比例相应的同比例担保，或提供反担保。 

六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为下属企业经营资金需求提供合理额度的预计担保，是对下属企业的

必要支持，风险属于可控范围，它是保障公司各项业务持续发展的措施，符合股

东利益。我们同意此事项。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批，审议及表决程序合规。 

七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公司现存实际对外担保余额 3.5亿元（全部为公司对孙公司提供的担保），

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0.28%。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、孙公司

均不存在逾期担保、涉诉担保等情形。 

八、其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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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担保额度后，当拟发生具体担保事项时，公司将及

时披露担保的审议、协议签署和其他进展或变化情况。 

九、备查文件 

1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； 

2．独立董事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 0二 0年四月十日      


